
 

 
 

 

 

 

 
臺北市建築物外牆安全診斷檢查之診斷改善報告書 

 

附表二 

 
 



 

臺北市建築物外牆安全診斷檢查之診斷改善報告書 

應附文件 

 

 

 

備註:相關檢附文件影本，請加蓋「與正本相符」及專業診斷檢查機構或專業診斷人員印章。 

  

項次 申請書表 

01 □建築物外牆安全診斷檢查改善修繕表(C1) 

02 □建築物外牆安全診斷檢查改善計畫表(C2) 

03 □專業診斷檢查機構或專業診斷人員簽證表(C3) 

04 □預估修繕工程進度表(C4) 

05 □預估修繕工程經費表(C5) 



 

建築物外牆安全診斷檢查改善修繕表(C1) 

 

本案經專業診斷檢查機構或專業診斷人員應依據檢查報告書，會同申報人

商討自行修繕方式及改善期程，衡酌改善經費、改善規模、工程難易度及公共

安全危害程度、建築物使用權屬等因素，並於診斷改善報告書內詳載之，採下

列限期內自行改善： 

  

□於    年    月    日以前自行改善修繕完成，檢附修繕後照片至都發局備 

查。 

□於    年    月    日以前進行整棟修繕或外牆整建維護，檢附修繕後照片 

  或相關資料至都發局備查。 

 

 

 

申報人：                    (簽章) 

 

 

 

專業診斷檢查機構或專業診斷人員：             (簽章) 

 

 

 

 

 

 

備註： 

1. 本案申報人應於申報後，至下次申報日期前，應自行修繕完成。 

2. 上開期限內建築物無法於期限內改善或進行安全措施時，申報人願受主管建築機關依臺北

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31條之1第3項規定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之罰鍰。 

3. 由申報人委託專業診斷人員或專業診斷檢查機構就「整棟」進行檢修。若改善方式以「進

行整棟修繕維護」進行檢修，得分別向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臺北市都市更新處申請補

助。 



 

建築物外牆安全診斷檢查改善計畫表(C2) 

本案之建築物外牆安全診斷檢查改善計畫為： 

1. 預估修繕工程進度: 

2. 預估修繕工程經費: 

 

編號 樓層 位置說明 修繕工法說明 

    

    

    

    

    

    

備註 

1. 本案之建築物外牆安全診斷檢查結果為有危害公共安全之

虞無法立即改善者應提列之。 

2. 本表應就評估標的查有損壞或缺失之各樓層外牆現況「逐

層」填寫，並敘明彩色相片之編號，俾利清楚描述位置或

狀況。 

3. 本表若不敷使用，得依表列格式自行延伸 

專業診斷 

人員簽章 

 



 

專業診斷檢查機構或專業診斷人員簽證表(C3) 

 

【1.申報人(代表人)】 

【2.建築地址】 

 

            

依本市建築物外牆安全診斷檢查及申報辦法規定: 

1. 委託專業診斷檢查機構或專業診斷人員依檢查報告書製作診斷改善報告書，並經專業診斷檢

查機構或專業診斷人員簽證負責後，送都發局申報。建築物除檢查報告書依法應交由專業檢

查人員簽證，其診斷改善報告書專業診斷人員簽證負責。 

2. 建築物外牆安全診斷檢查結果屬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而無法立即改善完成者，應通知申報人

限期改善。 

3. 本案至下次申報前，若因專業診斷檢查機構或專業診斷人員簽證不實，使所有權人、公寓大

廈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未修補外牆或修補外牆後，仍導致外牆剝落情事，依本辦法第 7

條辦理。 

 

 

 

此致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專業診斷檢查機構或專業診斷人員                        （簽章） 

 

 

 

https://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13M4008-20200204&RealID=13-13-4008


 

預估修繕工程進度表(C4) 

 

備註:本表若不敷使用，得依表列格式自行延伸。 

 

 

 

 

 

 

 

 

 

 

 

 

 

 

 

 

 

 

 

 

 

 

 

 

 

 

 

 

 

 

 



 

預估修繕工程經費表(C5) 

 

備註:本表若不敷使用，得依表列格式自行延伸。 

 

 

 

 

 

 

 

 

 

 

 

 

 

 

 

 

 

 

 

 

 

 

 

 

 

 

 

 

 

 

 


